確　　認　　書



茲就 點將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甲方)同意　　　　　　   　　　　(以下簡稱乙方)以下列方式使用美華94年發行之歌曲：E01～E12共300首(以下簡稱本約商品)，乙方確認下列約定條款如下：

1、 乙方因購買本約商品，僅可儲存之電腦伴唱機機型及機號如下：

若有不實，乙方同意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整，並放棄抗辯權，且同意觸犯著作權

法第37條。

	序號
	機型
	機號
	序號
	機型
	機號
	序號
	機型
	機號

	1
	
	
	6
	
	
	11
	
	

	2
	
	
	7
	
	
	12
	
	

	3
	
	
	8
	
	
	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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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本約商品之使用場所如下，若有不實，乙方同意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整，

並放棄抗辯權，且同意觸犯著作權法第37條。

	店　名
	
	電　話
	

	地　址
	


3、 本約商品若有變更上述地址，乙方仍須填寫確認書，經甲方簽認後始得使用。否則須同意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伍拾萬元整，並放棄抗辯權，且同意觸犯著作權法第37條。

4、 特別約定：

1. 本約商品僅可存於乙方所擁有之一台伴唱機中使用，不得拆散使用於不同伴唱機。

2. 乙方使用本約商品所應支付之公演出費用，由乙方自行處理。

3. 若因本確認書涉訟，承租人同意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4. 乙方確認已詳細審閱本確認書之所有條款並簽章如下：

乙　方：

地　址：

電　話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簽認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甲方簽認章


   (無 甲 方 簽 認 無 效)







附件一








